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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援助一直我国法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推行依法治国以来,推进法律援助工作全

面化势不可挡。虽然城市地区和大部分的农村地区的法治工作逐渐完善化,但部分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

僻位置,法律援助建设问题仍有待提升,本文试着以律师权益的角度重新审视法律援助,从而推动湘西地

区法律援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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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轨迹 

事实上,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真正属

于现代意义上的萌芽时期是在1994年初

期,94年年初,肖扬(当时我国的司法部部

长)正式提出并批示了关于中国法律援助

相关制度与工作的实施计划。随后,全国

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在京、粤、沪、鄂、

豫等城市展开。广州法律援助中心于1995

年11月正式获批挂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

家法律援助机构。由司法部成立的法律援

助中心的筹备组于1996年成立,同年3月

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法律援助的

部分规定积极响应司法部的号召。1997

年,“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在北京正式

成立,2001年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

一个重要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计划刚要》被

全国人大会议正式通过,其中“建立法律

援助体系”的初步计划被提出。200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出台,

这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它的出台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

制度初步形成。2004年,在党的十八大等

重要会议上,要求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并

完善相关法律援助工作。2017年由国务院

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规划》中的第八章规定了“法律援助”

是13项国家“基本社会服务制度”的其中

一项。2019年在中央政法会议上强调了要

加快法律服务资源的整合,为今后的法援

工作指明了方向。 

2 湘西地区法律援助工作概括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我

国少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湘西的地理

位置正处于湖南、湖北、贵州、重庆的

交界处,这里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居多,

又地处于四面环山的偏远地区,该地的

经济水平相对而言偏低,属于我国的重

点扶贫地区。全州占地面积一共

154,62274万公顷,总人口数达273.93万,

该辖区内共涵盖1个地级市、7个县、90

个乡、68个镇、7个街道办事处、1970

个村委会、180个社区(居委会)。目前全

州的少数民族多达43个,但主要聚居人

群主要是土家族、苗族两个少数民族。 

2.1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湘西自治州

的第一家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在1998年

正式成立,在该援助中心成立伊始仅仅

只有2位律师为法律援助的专职人员,而

现今随着机构的架构不断完善,法律援

助者的队伍不断壮大,机构内设的专职

律师和其他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已经成倍

增加,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的志愿者也逐

渐加入到了法律援助的队伍当中。当前,

整个湘西共有吉首市、凤凰县、花垣县、

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泸

溪县等8家法律援助中心,这8家法律援

助机构都是统一经由编制部门审查批

准、属于政府全额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

性质。州内的一百多个乡镇地点内都有

设置法律援助的工作站点。值得一提的

是,2018年6月,“湘西自治州法律援助中

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工作站”正式的

挂牌成立,这也是州内的第一家关于劳

动争议的法律援助工作站点,是湘西自

治州法律援助工作进程的一大发展。 

2.2法律法规保障。湘西自治州的法

律援助工作自开展以来,便严格按照2003

年颁布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贯彻实行。

2011年由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通过的《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在当年

的10月份施行,该《条例》是在国务院出

台的《法律援助条例》的基础上,结合湖

南省自身情况制定而成,湘西自治州内的

多家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开展

法律援助工作的同时同样适用本省制定

的《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2011年州内

正式出台了《关于扩大法律援助事项范围

和放宽经济困难标准的意见》对法律援助

工作中的援助范围及援助标准做了进一

步界定,这对法律援助者在执行法律援助

工作的案件筛选上有了一定的帮助。2012

年7月,州内出台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

序规定》,明确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实

施细则,严格规范了法援工作的操作流

程。2017年,《关于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

作的意见》在州内被发布,律师作为法律

援助工作者的主力军在法律援助工作中

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意见的发行对

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有了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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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湘西州司法局深化“放管服”

改革全面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中

的“法律援助惠民生专项行动”表示：要

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

工作,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继续推动

法律援助降槛扩面,继续深化“关爱农民

工、下岗职工、农村留守人员”法律援助

行动,继续实施法律扶贫工程,有效满足

群众基本法律需求。 

2.3案件办理情况。湘西自治州的法

律援助工作范围覆盖了诉讼业务和非诉

讼业务,包括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法律问

题咨询活动、相关文书代写、公证业务

办理等之类的非诉业务,诉讼方面的业

务包括为农民工的讨薪问题或相关农民

工的工伤赔偿等。这其中的被援助对象

主要仍然集中在农民工群体、未成年人、

妇女以及老年人等属于弱势群体范围一

类的人。业务范围涉及刑事、行政和民

事,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主要是由指

定法律援助辩护,其余的大部分是因申

请,但实际上因社会环境的影响,行政案

件少之又少。刑事案件主要是为留守在

家未及时接受良好教育的留守未成年进

行辩护,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为农民工

申请支付劳动报酬问题和婚姻家事方面

的问题,还有部分交通事故引发的案件。 

2.4经费来源及人力资源状况。湘西

自治州法律援助工作的经费来源主要依

靠的是政府财政拨款支持,州内的8家法

律援助机构都属于编制范围内,因而当

中法律援助机构内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

收入以及基本的办公过程中所产生的办

公经费等人员经费都是由州司法相关行

政机关提供。在总体经费支出上业务经

费占据大头比重,这也关系到整个法律

援助的工作开展,由于经费来源的途径

单一,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费用支出并不

富余,并且经费利用的比重也不平衡,办

理的案件也具有偏向性,涵盖的案件范

围狭窄,法律援助宣传方面的力度不够。 

法律援助工作者从开始的兼职到专

职,从只有律师和司法人员到越来越多

的其他社会团体和志愿者的加入,法律

援助者的队伍日渐庞大。目前,全州内的

法律工作人员主要还是依托律师事务所,

除了专职律师外还有兼职的法律援助值

班律师。其他的人员构成还包括州内的

法律服务所、社会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站以及农民工法律援助志愿团等方面的

人才输出。在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方面

主要还是依靠法律援助机构内的工作人

员,社会律师和志愿团体承担的法援案

件占比相对较少。 

3 湘西地区法律援助建设路径

建议 

法律援助的整个框架结构已经建构

近乎完整,工作体系趋向标准化,法律援

助者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越来越程序

化,虽然不可否认的是这当中仍有大部分

的法律援助工作者是秉承初心和热情,孜

孜不倦、认真严谨的办理好每一项法援案

件,耐心对待每一位可能有需求的被援助

者,但在当下大同的环境下,也逐渐的使

得部分法律从业者失去初心。历年来,政

府、社会、组织及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于

法援的关注大多数都放在了法律法规或

者被援助者的身上,并习惯性的将法律援

助作为一项集各方资源帮助的一项慈善

事业。据调查了解,当地大部分律师在办

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大多敷衍了事,从案宗

记录来看,法律援助案件不像普通案件记

录的那样规范,大多数的纪要都是以交差

为主的随意应付几笔了事。这虽然是当下

现实社会的写照,但笔者认为在法律工作

中 不可忽视的还有提供法律援助的人

—律师,人们习惯性的把这当做的正经工

作之余多出来的一项加班活,并且这个加

班工作从各方面来说的待遇并不优质,所

以理所当然也就被懈怠。此外,笔者注意

到,似乎对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评定来

说,并没有确定的案件办理效果评价标准,

仅仅只是相关机构在案件完结后对相关

受援人进行案件回访,但对受援人提出的

问题与建议也并未得到全部改善。因此,

从法援者角度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工作

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才

显著成效。 

一方面,从硬件上来说,人力、物力、

财力的补充是基本保障,合理的人员配

备、充足的经费支援、完善的物力支撑下

律师在被分配到法援案件时不会再下意

识的抵触接手,援助过程中也不会畏手畏

脚,自然可以放心大胆办理案件。同时,

有必要在一些程序办理上使得法援案件

区别于普通案件享受相应的特别通道。当

然,在享受绿色通行证的同时,也应当更

加严格的监管,明确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

评判标准,在法援案件办理结案后按照相

关标准对案件办理成效进行评估,并根据

相应的评估结果对案件办理人进行相应

的奖惩,从而使得法援案件的办理效率得

到进一步的提升,当事人的满意度也随之

增强。另一方面,在软件上,相关法律法规

条例应当逐步完善律师在法律援助案件

中应当享有的权利与义务,明确法援者的

责任。此外,相关部门应当有条件的提升

法律援助案件律师的待遇,可以适当的给

予一定的物质奖赏或者精神奖励,推动法

援工作者的工作信心。 

4 结语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也曾多次强

调,要努力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的公

共服务,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

快整合司法部门、律师事务所、仲裁部门

以及基层组织等法律服务资源。律师和被

援助者都是法律援助案件中不可或缺的

角色,同时,律师对于被援助者来说更是

危难时的解救者,因此,我们更加应当要

重视律师在法援案件中所存在的问题,才

能从根本上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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